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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近年来，因公司业务快速发展，产能得到了较快提升，销售收入大幅增加，

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内部技术改造和扩产项目逐步实施，流动资金需求

量也随着增加，经财务部门测算，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宁波日星铸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日星铸业”）需向金融机构争取融资综合授信额度。 

一、拟向银行争取授信合作银行及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争取 

授信额 

其中： 

公司授信额度 

其中： 

日星铸业授信额度 

授信 

担保方式 

1 
中国农业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 
70,000.00 30,000.00 40,000.00 信用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 
10,000.00   10,000.00 信用 

3 
宁波市鄞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0.00 10,000.00 信用 

4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00 信用 

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 
20,000.00   20,000.00 信用 

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 
36,000.00 18,000.00 18,000.00 信用 

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 
30,000.00  10,000.00  20,000.00 信用 

8 
中国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 
42,000.00 22,000.00 20,000.00 信用 

小计 238,000.00 90,000.00 148,000.00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公司计划在以上额度内向各家银行争取综合授信，担保方式为信用，在

额度范围内，授信总额及授信条款以公司与各家银行签署的授信合同约定额度为

准。并提请授权公司董事长傅明康先生签署合同及相关文件或由傅明康先生根据

实际需要授权相关人员签署合同及相关文件。 

三、以上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信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四、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风险可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风险可控，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报备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4、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监事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7日 


